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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6 月 1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董琢理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何志刚、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荣显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黄荣显、无 

 

姓名或名称：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郭书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郭清安、北京罗斯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黄荣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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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黄荣显、无 

 

姓名或名称：张荣莲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荣莲、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4 年 12 月我公司为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融资 15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工作人员私自篡改我公司提供

的担保资料，将担保期限一年伪造为三年，担保金额 1500 万元伪造为 1650 万元，

篡改后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三年，自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担保金额 1650 万元，从而使我公司牵涉其中。2018 年 11 月，新野县诚德

贸发有限公司国内信用证 1875 万元（敞口 1500 万元）到期违约没有补足敞口，

浦发银行垫款并要求我公司代偿垫款部分。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被告诚德贸发公司偿还信用证项下垫款 14943126.03 元，利息 433892.16

元（利息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8 日），暂合计 15377018.19 元； 

2、被告华星科创公司、黄荣显在各自保证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3、被告张荣莲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收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8 月 10

日作出的（2019）豫 0105 民初 17734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反诉第三人)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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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信用证项下垫款

14943126.03元,利息 433892.16元(暂计至 2019年 4月 8日,以后的利息以未偿

本金为基数,按照垫款实际占用时间对应的同档次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 30%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反诉第三人)黄荣显

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所享有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反诉第三人)黄荣显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

公司进行追偿； 

三、被告(反诉第三人)张荣莲在其与被告(反诉第三人)黄荣显夫妻共同财产

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1、我公司在一审完结后，积极向上申诉，2019 年 9 月 26 日，金水区法院

进行第二次开庭，该开庭未通知我公司，而是舍近求远的通知了我公司代理律师，

且我公司代理律师在开庭的第二天才收到开庭公告，所以开庭当日缺席，二审经

我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诉，作撤诉处理。随后，我公司一直在做再审申报，郑州中

院于 12 月 26 日受理了再审申请。 

2、针对该事件中涉及的犯罪问题，我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送了相关的证据

材料，将通过公安工作查明整个事件中诚德贸发及浦发银行的相关伪造事实，必

须使相关涉嫌犯罪的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现在正向县政府上报资产处置办法，正努力尽快找

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因浦发银行的申请，公司在新野县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已被冻结，

但公司在其他银行开设的账号还可正常使用，目前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较

小，公司也在积极应对处理，争取尽快取得诉讼终止，解封公司基本账户，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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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各项工作稳定发展。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事件发生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法院申请财产保

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 15377018.19 元，目前已申请冻结我公司在新野

县农业发展银行的 168230.93 元。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豫 0105 民初 17734 号 

 

 

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